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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北市工業區立體化方案」法令依據 

答： 

依行政院 108 年 4月 26 日核定「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及「都市

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47條第 2項第 2款及第 4項規定辦理。 

一、 依行政院 108 年 4 月 26 日核定「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已

擴大適用下列地區： 

（一） 都市計畫工業區：以基準容積於 240%(含)以下之政府編定開發工

業區、科學園區，或由地方政府視需求公告認定符合已開闢基本公

共設施及具計畫管理機制之工業區(或使用性質相似之分區)。 

（二） 非都市計畫工業區：具「整體開發」性質，以依計畫管制開發為

工業區之編定開發工業區或其他政府機關設置開發之園區。 

二、 法令依據：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47 條第 2項第 2款

及第 4項規定辦理，說明如下： 

（一） 第 47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都市計畫乙種工業區或產業專用區

之開發建築，經本府產業主管機關同意，依新北市工業區立體化方

案及本府公告程序申請者。」 

（二） 第 47條第 4項規定：「第二項第二款獎勵項目如下：一、新增投

資、能源管理或設置營運總部之各項目，經合併計算之獎勵額度，

以各該工業區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其各項目之獎勵額度

上限如下：(一) 新增投資：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五。(二) 能源

管理：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五。(三) 設置營運總部：基準容積之百分

之五。二、捐贈產業空間、產業育成設施、公共托老設施、公共托

育設施、社會住宅(含中繼住宅)等可供公眾使用設施及機關辦公之

公益性設施空間：合併計算後之獎勵額度，以各該工業區基準容積

之百分之三十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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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北市工業區立體化方案」申請規定、要件及流

程 

答： 

依「新北市立體化方案審查作業要點」辦理，申請容積獎勵之基地應位

於都市計畫範圍內之乙種工業區或產業專用區，且其基準容積以百分之

二百四十以下者為限之土地所有權人。 

一、 申請規定：「新北市政府辦理新北市工業區立體化方案審查作業要點

」。 

二、 申請要件及資格： 

(一) 都市計畫範圍內之乙種工業區或產業專用區，且其基準容積以百

分之二百四十以下者為限。 

(二) 土地所有權人。 

(三) 申請案件之新增投資金額(不含土地價款)需達每公頃 4.5 億元。

(如未達 1公頃土地，按土地面積比例計算。) 

三、 申請文件： 

(一) 申請書及相關文件。 

(二) 切結書。 

(三) 容積獎勵項目表。 

(四) 投資計畫書。 

四、 審查規費： 

(一) 依據新北市工業區立體化方案申請案件審查收費標準。 

(二) 每案基本審查費為新臺幣 4萬元，同一案件經審查 2次後，按超

過次數每次加計審查費新臺幣 1萬 8千元。 

(三) 申請人應完整檢送申請書件並完成繳交審查費後，由執行機關經

濟發展局提送「新北市工業區立體化方案審查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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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申請流程：依標準作業流程最少為 1.5 個月，如涉及補證或其他辦

理程序，預估約需 3個月以上完成審查及核定獎勵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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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容積獎勵項目及其獎勵容積上限 

答： 

分為新增投資(15%)與能源管理(5%)，新增「設置營運總部」之獎勵項目

(5%)，前項合計容積獎勵上限 20%；另捐贈空間或繳納回饋金可取得法定

容積之 30％為上限；合併最高法定容積之 50％。 

一、 申請人平均新增投資金額(不含土地價款)需達每公頃 4.5 億元方可

申請獎勵容積。 

二、 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本案容積獎勵項目包括△F1新增投資、△F2 能源管理與△F3 營運總部等

三大項，各獎勵項目認定標準及容積獎勵額度上限如下表所示，合計容積

獎勵上限為法定容積 20%。倘廠商仍有容積需求，亦可以捐贈空間或繳納

回饋金方式取得容積獎勵額度；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之 30％為上限；合

併最高法定容積之 50％。 

獎勵項目 認定標準 
容積獎勵 

額度上限 

△F1 

新增投資 

1. 申請人其平均新增投資金額(不含土地價款)超過

每公頃 4.5 億元者，平均每公頃再增加投資 1 千萬元，

得增加基準容積率 1%。 

2. △F1＝[(T 億元–A×4.5 億元)/(A×0.1 億元)]×1% 

△F1：新增投資允許增加之容積獎勵額度 

T＝新增投資金額(億元) 

A＝申請基地面積(公頃) 

15% 

△F2 

能源管理 

1.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藉由能源使用效率之提高與再

生能源使用之推動，進而達到永續經營與環境友善的目

標。 

2. 檢核指標： 

(1)取得「ISO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證書者，核給 1%。 

(2)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於廠房屋頂者，且水平投影面

積佔屋頂可設置區域範圍 50%以上者，核給 2%。 

(3)取得中央主管機關「建築整合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核定者，核給 2%。 

5% 

△F3 於新北市設置營運總部，並取得經濟部核定之營運總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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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總部 認定文件，核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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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資計畫書內容為何 

答： 

投資計畫書主要應敘明申請事由、申請土地基本資料、影響及改善計畫

說明、財務計畫、預計開發進度、預期效益等。 

投資計畫書內容說明如下： 

一、 申請事由及用途。 

二、 申請之位置、範圍及其面積。 

三、 對該地區或該工業區(產專區)價值提升之貢獻。 

四、 土地、建築物使用計畫暨其細部計畫，包括土地使用配置、申請容

積獎勵項目及額度、建築物內部佈置、交通及停車規劃，並檢附申請前

、後基地平面配置圖。 

五、 影響及改善計畫說明，包括交通、停車、用水、用電、景觀、水污

染、空氣污染、噪音污染、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廢棄物處理。 

六、 財務計畫，包括開發資金來源、運用、償還及成本估計。 

七、 預計開發進度，包括預定開始、完成時間及分期進度表。 

八、 預期效益，以達成所提規劃目標之程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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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增投資額度計算方式 

答： 

需達新增投資申請門檻：申請人每公頃土地平均新增投資金額(不含土地價

款)需達每公頃 4.5 億；或每 1000 平方公尺土地新增投資金額(不含土地價

款)需達 4500 萬元。 

一、 新增投資金額門檻及及計算方式。 

(一) 建築物興建投資成本及機器設備，不含土地取得價款。 

(二) 申請人其平均新增投資金額(不含土地價款)超過每公頃4.5億元

者，平均每公頃再增加投資 1 千萬元，得增加基準容積率 1%；或每

1000 平方公尺土地新增投資金額(不含土地價款)需達 4500 萬元，平

均每 1000 平方公尺再增加投資 1百萬元，得增加基準容積率 1%。 

二、 計算方式： 

(一) 計算式 

       △F1＝[(T 億元–A×4.5 億元)/(A×0.1 億元)]×1% 

       △F1：新增投資允許增加之容積獎勵額度 

       T＝新增投資金額(億元) 

       A＝申請基地面積(公頃) 

(二) 欲取得新增投資 15%獎勵容積之簡易估算方式 

1. 申請獎勵容積基本門檻 

 

 

2. 申請 15%獎勵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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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能源管理項目 

答： 

1. 取得「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證書者，核給基準容積之 1%。 

2.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於廠房屋頂者，且水平投影面積占屋頂可設置區

域範圍 50%以上者，核給基準容積之 2%。 

3. 取得中央主管機關「建築整合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核定者，核給基準

容積之 2%。 

一、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證書 

(一) 說明： 

取得由政府認定之民間機構核發「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證

書。 

(二) 案例假設： 

依工業局自 102 年推動「製造業能源管理示範輔導計畫」之經驗

，製造業工廠導入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節能改善投資之成本

約為 2600 萬元/家(平均可於 2年回收)。 

二、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於廠房屋頂者，且水平投影面積占屋頂可設

置區域範圍 50%以上者。 

(一) 說明： 

申請案件時，需於設計內於廠房屋頂，設置水平投影面積占屋頂

可設置區域範圍 50%以上，並於興建完成後，由本府核發使用執

照前，會同本局辦理現場會勘，並提出佐證資料，確認太陽光電

發電設備占屋頂可設置區域範圍 50%以上，以確認完成使用。 

(二) 案例假設： 

 建蔽率 60%：以 1 公頃基地，建蔽率蓋滿，太陽能板 50%設置面

積估算(約 907.5 坪)，設置費用約 2015 萬元。 

 建蔽率 70%：以 1 公頃基地，建蔽率蓋滿，太陽能板 50%設置面

積估算(約 1058.75 坪)，設置費用約 2355 萬元。 

三、 「建築整合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一)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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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前完成設置，向甲方申請核發完成使用認

定函時，應提出佐證資料，證明其依「建築整合型太陽光電發電

設備示範獎勵辦法」第十條規定，完成發電設備之設置，及取得

電業執照、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證或設備登記函。 

(二) 案例假設： 

依經驗推估 1KW 成本約 18 萬元，假設取得核可平均需設置 100KW

，成本約需 2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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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營運總部認定 

答： 

依經濟部 103 年 4 月 18 日經工字第 10304601870 號令修正「營運總部認定

辦法」取得中央核發之認定函，並於新北市設置營運總部，核給 5%容積獎勵。 

一、 新北市現有營運總部數量：依經濟部工業局公告之 1080531(更新)

營運總部認定函仍有效期之企業名單，新北市設置營運總部數量為 53家

。 

二、 營運總部認定函 

申請人於申請核發完成使用認定函時，應提出經濟部核發之營運總

部認證書或營運總部認定函，並已登記於申請獎勵容積之基地。 

三、 營運總部認定條件摘述： 

(一) 僱用國內員工人數每月至少達五十人；其中大專以上畢業人員，

月平均達二十五人。 

(二) 年營業收入淨額達新臺幣五億元。 

(三) 年營業費用達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 

(四) 其國外關係企業至少於一個境外國家或地區設立登記，且具實質

營運活動。 

(五) 其國外關係企業之年營業收入淨額，合計達新臺幣五千萬元。 

(六) 等(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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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回饋金計算方式 

答： 

回饋金須由申請人委請 1 家不動產估價師以市場價格進行估價簽證。回

饋金總額﹦以繳納回饋金獲取之容積獎勵樓地板面積×（廠房更新興建部

分之查估市價-廠房更新興建部分成本之查估市價。 

一、 回饋金限定於各該園區與其周邊相關使用或公共設施之改善，並以

獎勵樓地板面積(含相對應之土地持分)之市場價格計算。 

(一) 說明： 

市場價格需由申請人委請不動產估價師進行估價簽證，以提送委

員會審定。 

(二) 繳納方式： 

申請人得採一次或分期繳納 

1. 一次繳納者 ： 

(1) 回饋金總額﹦以繳納回饋金獲取之容積獎勵樓地板面積×（廠

房更新興建部分之查估市價-廠房更新興建部分成本之查估

市價）÷1.2 (約打 8折計算) 

(2) 自通知之翌日起二個月內完成回饋金繳交 

2. 分期繳納： 

(1) 回饋金總額﹦以繳納回饋金獲取之容積獎勵樓地板面積×（廠

房更新興建部分之查估市價-廠房更新興建部分成本之查估

市價） 

(2) 第一期(回饋金總額之百分之十)於協議書用印前，繳交回饋

金總額之百分之十；第二期(回饋金總額之百分之二十)：於

建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前繳納； 

(3) 第三～十二期(每期至少繳交回饋金總額之百分之七，至多分

十期繳納)：於使用執照核發之日之次年起，於每年 6月底前

按年繳交回饋金。 

(三) 回饋金繳入「新北市工業及產業用地開發管理基金」，後續依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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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定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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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捐贈空間 

答： 

廠商欲取得一坪獎勵空間，需捐贈一坪空間(含相對應之土地持分)予新

北市。並優先以符合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48條規定之公益設施

優先捐贈(最高 20%可免計容積)。 

一、 捐贈空間除產業空間外，得包括提供產業育成設施、公共托老設施

、公共托育設施、社會住宅(含中繼住宅)等可供公眾使用設施及機關辦

公之公益性設施空間。 

二、 捐贈空間需集中留設，並經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及接管機關

同意接收管理，後續並依新北市市有財產管理相關規定辦理。 

※備註說明：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48條規定： 

    私人捐建（含相對應容積樓地板應有土地持分）並設置公益性設施， 其

用途及規模符合規定，經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及接管機關同意接

收管理者，得免計容積。(不得超過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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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預告登記及限制移轉規定 

答： 

依「新北市工業區立體化方案」獲取之容積增量建物產權應同意配合產

業主管機關辦理預告登記，於完成使用後五年內不得移轉。 

為避免土地炒作疑慮，落實土地利用與政策獎勵之公平正義原則，依「

新北市工業區立體化方案」取得獎勵之新增樓地板(含土地持分)，需與

本府簽訂協議書，並辦理預告登記限制，於完成使用後 5 年內不得移轉

。 

一、 完成使用前（以取得使用執照及完成獎勵項目為準），申請人不得

將其申請之權利義務轉讓予他人。 

二、 完成使用後（以取得使用執照及完成獎勵項目為準）五年內未經新

北市政府產業主管機關同意，不得將容積增量建物產權轉讓予他人。 

三、 回饋金未繳納完成者，不得將容積增量建物產權轉讓予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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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申請立體化合併容積移轉之容積獎勵上限 

答： 

依「新北市工業區立體化方案」獲取之容積獎勵以基準容積之 50％為上

限。倘依循現行都市計畫法容積移轉相關機制申請，合併上開容積仍不

得超過法定容積之 50％。 

一、 △F1新增投資、△F2 能源管理與△F3營運總部獎勵額度加總以各該

工業區基準容積之 20％為上限。倘廠商仍有容積需求，亦可以捐贈空間

或繳納回饋金方式取得容積獎勵額度；獎勵額度以基準容積之 30％為上

限，合併獎勵額度以基準容積之 50％為上限。 

二、申請基地倘依循現行都市計畫法容積移轉相關機制申請，合併上開容積

仍不得超過法定容積之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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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申請立體化可否再申請都市更新獎勵 

答： 

立體化可併行都市更新獎勵，惟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

另依其他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容積獎勵時，應先向各該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獎勵重複者，應予扣除。 

一、 依都市更新條例及相關規定，尚無限制工業區辦理都市更新，又依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4 條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

建築基地，另依其他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容積獎勵時，應先向各該主管機

關提出申請。但獎勵重複者，應予扣除。」 

二、 承上，若「新北市工業區立體化方案」或其他規定未限制該工業區

之建築基地併同辦理都市更新或申請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時，自得依

都市更新條例及相關規定辦理。 

 


